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评选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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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评选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各管委会，各在碚市属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评选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评选奖励办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整体盈利能力，提升北碚在全市经济总格局的地位，经研究，决定对全区工业企业进行综合经济实力排序，在此基础上评选和命名“重庆市北碚区重点工业企业”或“重庆市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并将其作为北碚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支持对象。
一、范围及原则
评选范围：
重点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的注册地在北碚的工业企业。
成长型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注册地在北碚的工业企业。
质量优胜企业：当年获得市级以上质量奖励，且近三年税收平均增幅高于15[%]（含15[%]）注册地在北碚的企业。
评选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科学”的评选原则，主要从综合性、规模性、效益性和社会公益性等4个方面综合评选。
二、评选办法
“重庆市北碚区重点工业企业”的产生，选用入库税金总额（权数为45）、主营业务收入（权数为20）、工业增加值（权数为20）、固定资产投资（权数为15）等4项主要指标，以企业每项指标在全区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中的排位名次乘以权数确定单项得分，按总分由低到高顺序取前20名。
“重庆市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的产生，选用入库税金总额（权数为30）、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权数为15）、主营业务收入（权数为20）、工业增加值（权数为10）、万元增加值能耗降低程度（权数为10）、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权数为15）等6项主要指标，以企业每项指标在全区收入50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的排位名次乘以权数确定单项得分，按总分由低到高顺序取前40名。
三、表彰奖励
（一）被评为重点工业企业的，作为上一年度的北碚区“二十强”工业企业，由区政府分等次给予奖励。2008年，第一名奖励10万元，第二至第五名分别奖励6万元，第六至第十名分别奖励5万元，第十一至十五名分别奖励4万元，第十六至二十名分别奖励3万元。奖励资金由区政府每年列入区财政预算安排。
（二）被评为重点或重点成长型的工业企业，由区政府授予“重庆市北碚区重点工业企业”或“重庆市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称号。
（三）对质量优胜企业的奖励：
1.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奖励30万元；
2.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奖励20万元；
3.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奖励10万元；
4.获得“国家免检产品”、“全国质量管理奖”、“重庆名牌产品”、“重庆市著名商标”的企业，奖励5万元；
5.获得“重庆市产品标准奖”的企业，奖励2万元；
6.企业标准转化为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企业，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5万元的奖励；
7.获得发明专利且已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每项专利奖励1万元。
以上7项奖励均在企业新获得奖项时一次性支付。
四、组织实施
为了确保“重庆市北碚区重点工业企业”、“重庆市北碚区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评选工作有序进行，区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以工业企业正式上报给区统计部门的统计年报数据作为考核资料。由区经委、区统计局、区财政局、区地税局、区国税局、区质监局等综合部门会审后报送区委、区政府批准命名。重点或重点成长型工业企业不搞终身制，每年评选一次。
重庆市北碚区质量优胜企业的评选，由北碚区质量兴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北碚区质量兴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经办。
五、本办法由区经委、区质监局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从2008年1月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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